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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应急办函〔2020〕84号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烟花爆竹旺季检查督导的通知

各州、市应急管理局：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20〕6号）和《应急管理部危化监管司关于开展烟花爆竹旺季安全检查的函》，扎实做好2020年10月至2021年春节烟花爆竹产销旺季期间安全检查工作，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有效管控安全风险，严防安全事故发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重点内容
（一）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三库”（成品总库、药物总库、危险品中转库）、“四防”（防爆、防火、防雷、防静电）等基础设施达标情况，一证多厂、分包转包、“三超一改”（超范围、超人员、超药量和擅自改变工房用途）等安全专项整治情况，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以及产品质量安全和流向登记、原材料存储安全管理情况等（详见附
	


件1）。
（二）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仓库、“四防”等基础设施达标情况，经营安全专项治理情况，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以及产品质量安全和流向登记、仓储安全管理情况等（详见附件2）。
（三）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零售场所安全条件达标情况，现场安全管理落实情况等（详见附件3）。
二、检查形式和时间安排
（一）生产经营企业（单位）自查。各烟花爆竹生产、批发企业以及零售店（点）要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落实安全生产承诺制度，做到不安全不承诺、不承诺不生产经营，以销定产、进货，库存达到饱和时，生产企业应停止生产、批发企业应停止进货。
（二）应急部门执法检查。各级应急部门要加大安全检查频次和监管执法力度，开展全面覆盖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单位）的安全检查，并加强对从业企业（单位）自查和承诺落实情况的监督，严肃惩处安全承诺失信行为和生产、经营“假大空”组合烟花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无仓储设施、仓储设施与其经营规模和产品不相适应的批发企业，依法吊销批发许可证，坚决关闭取缔不具备安全条件的零售店（点）。
1.生产环节：省应急厅对列入《云南省应急管理厅2020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企业开展2次重点执法检查；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普洱市、文山州等烟花爆竹产区州（市）应急部门在落实属地日常安全检查的基础上，在2020年12月底前，对辖区生产企业至少开展一轮全覆盖安全检查。
2.经营环节：各级应急部门在落实属地日常安全检查的基础上，在2021年1月底前开展一次经营安全专项整治“回头看”。
（1）省应急厅：抽查全省10%即18户批发企业（包括列入监督检查计划的8户企业），50家零售店（点）。
（2）各州（市）应急局：检查辖区内全部批发企业；抽查零售店（点）数量不少于辖区内的总数20%。
（3）县级应急局：检查辖区内全部零售店（点）。
（三）烟花爆竹产区县交叉检查督导。2020年11月底前，省应急厅组织马龙区、澄江市、江川区、腾冲市、景东县、丘北县等6个烟花爆竹产区县（市、区）开展一次交叉检查。分别组成6个检查组，每个检查组由省应急厅有关人员任组长，产区县（市、区）应急局分管领导、业务科（股）室负责人及1名烟花爆竹专家组成（具体分组情况详见附件4）。每个检查组要对照附件1要求，对当地所有烟花爆竹生产、批发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对零售店（点）进行抽查。
（四）州（市）交叉检查。2020年11月至12月底前，16个州（市）开展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管工作交叉检查。分别组成16个检查组，每个检查组由州（市）应急局分管领导任组长，2名业务人员（可抽调县级应急局人员参加）组成（具体分组情况详见附件4）。每个检查组要对照附件2、3要求开展检查工作，并抽查2个县，每个县不少于3个乡镇、1户批发企业、5个零售店（点），省应急厅视情况派员随机参加。
三、工作要求
（一）做好相关组织协调工作。各级应急部门要认真制定并落实旺季安全监管检查方案，落实对企业现场检查覆盖率要求，督促企业妥善安排部署旺季安全工作。各州（市）应急局要尽快协商确定交叉检查工作组人员组成及具体时间安排，确保检查督导有序进行。请各州（市）应急部门将本地区烟花爆竹旺季安全检查工作方案及交叉检查方案（包括检查人员、行程安排），于2020年10月30日前报送省厅危化处。
（二）严格落实隐患整改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的企业隐患问题，要责令整改或及时移交属地部门督促整改，构成重大隐患的，立即停产停业整改，整改难度大的及时提请省应急厅挂牌督办。检查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严格依法予以处罚直至吊销相关许可证。发现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单位）取得相关许可证的，及时移交具有管辖权限的应急部门予以吊销、撤销。
（三）建立检查情况周调度工作机制。2020年10月22日至2021年2月4日，曲靖市、玉溪市、保山市、普洱市、文山州等每周调度汇总辖区内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检查情况，填报《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旺季安全检查情况周调度表》（见附件5）；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2月25日，各州（市）应急局每周调度汇总辖区内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单位）检查情况，填报《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旺季安全检查情况周调度表》《烟花爆竹零售店（点）旺季安全检查情况周调度表》（见附件6、7）。以上3张调度表均于每周三下午17时前报送省厅危化处（首次报送时填报自2020年10月1日起至报送之日的累计情况）。
（四）及时总结工作情况。各级应急部门要认真总结检查情况，梳理解决共性问题，归纳推广有效经验做法，并逐级加强跟踪调度。及时调度掌握检查工作中的典型做法、执法案例等情况，随周调度表一同报送。请各州（市）应急局将本地区截至2021年1月底的检查情况总结报告，于2021年2月3日前报送；请各交叉检查组将交叉检查工作报告于本组检查结束后2周内报送。
联系人及电话（传真）：李程，087168025587；邮箱：ynaqwhc@sina.com。
附件：1.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2.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3.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4.交叉检查督导分组安排
      5.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旺季安全检查情况周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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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2日
附件1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企业名称：                      时间：

	序号
	排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落实。重点检查药物安全管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职工及外来人员进出厂登记、企业负责人值班带班、产品买卖合同及流向登记等制度的落实情况及其台账。
	

	2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危险工序及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3
	是否建设应用视频监控系统，是否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四色图及安全风险明细表。
	

	4
	厂（库）区及各危险性建筑物的内、外部安全距离是否符合GB50161要求。
	

	5
	危险品生产区、总仓库区、行政区是否分区设置，围墙是否完整，是否设置防火隔离带。
	

	6
	“三库”（成品总库、药物总库和危险品中转库）的设置是否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7
	1.1级工（库）房是否设置防护屏障，防护屏障的结构、防护范围等是否符合GB50161要求。
	

	8
	工（库）房的防火、防雷设施是否设置且有效，防雷设施检测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
	

	9
	危险性作业场所门前是否设置有效的导静电装置；直接接触烟火药工序是否采用导静电橡胶等材质的工作台面和地面且有效接地；是否使用不导静电的塑料、化纤材料等容器盛装药物、裸药半成品。
	

	10
	有易燃易爆粉尘的工房是否设置除尘、清洗设施，排水沟、沉淀池是否及时清理。
	

	11
	是否超许可范围生产、生产超标违禁产品，是否违规使用禁用药物生产。
	

	12
	工（库）房是否设置清晰醒目的标识牌，标明的工房用途是否与实际用途、悬挂的操作规程相符。
	

	13
	工（库）房实际作业人员数量是否超过核定人数。
	

	14
	工（库）房实际滞留、存储药量超过核定药量。
	

	15
	是否私自搭建工（库）房、阳光棚、走廊等用于生产、储存药物、半成品、成品。
	

	16
	氧化剂和还原剂是否分开在不同工房内、使用不同的器具称量，且称好后分别放在不同容器内。
	

	17
	涉裸药机械设备是否经过安全论证，是否定期保养维护，是否改变设计用途进行生产。
	

	18
	检维修机械设备是否彻底清理维修前认真清理完设备上的药物粉尘和工房内的药物、半成品、成品。
	

	19
	是否挂靠生产、冒牌生产、委托农户加工、购买含药半成品生产。
	

	20
	超过500m2的库房是否防火分区，防火隔离墙是否有效（无通道、到顶），是否定期巡回检查并记录库房的温度、湿度。
	

	21
	库房内危险物品的堆放是否符合GB11652要求（堆码稳定、整齐且在标志线内，主通道的宽度不小于1.5m，每个堆垛的边长不超过10m，堆垛间距不小于0.7m，与墙间距不小于0.45m，堆放的药物高度不超过1m、半成品不超过1.5m、成品不超过2.5m）。
	

	22
	是否落实危险性化工原材料安全管理措施，化工原材料库是否将性质不相容的化工原材料同库存储，是否悬挂对应化工原材料的MSDS。
	

	23
	是否按照AQ4102的要求进行产品信息、购买单位信息进行登记，产品包装箱上是否粘贴流向登记标识码，并扫描录入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
	

	24
	产品包装标志等是否符合GB10631的要求（产品名称、生产厂家、规格型号、产品级别和类别、含药量、生产日期、有效期限等标志标识清晰）。
	

	25
	是否生产或者储存非法、超标、冒牌、伪劣产品以及将不同危险等级产品混存。
	

	26
	是否生产“假大空”组合烟花产品。
	


附件2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企业名称：                          时间：
	序号
	排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是否落实。重点检查药物安全管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职工及外来人员进出厂登记、企业负责人值班带班、产品买卖合同及流向登记等制度的落实情况及其台账。
	

	2
	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危险工序及特种作业人员是否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3
	是否建设应用视频监控系统，是否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四色图及安全风险明细表。
	

	4
	各危险性建筑物的内、外部安全距离是否符合GB50161要求。
	

	5
	危险品总仓库区、行政区、展览区是否分区设置，围墙是否完整，是否设置防火隔离带。
	

	6
	是否私自搭建库房、阳光棚、走廊等用于储存。
	

	7
	库房的防爆、防火、防雷、防静电设施是否设置且有效，1.1级库房是否设置防护屏障，防护屏障的结构、防护范围等是否符合GB50161要求，防雷设施检测报告是否在有效期内。
	

	8
	超过500m2的库房是否防火分区，防火隔离墙是否有效（无通道、到顶）。
	

	9
	库房是否设置清晰醒目的标识牌，实际作业人员数量是否超过核定人数，储存药量是否超过核定储量。
	

	10
	超过500m2的库房是否防火分区，防火隔离墙是否有效（无通道、到顶）。
	

	11
	库房是否定期巡回检查并记录库房的温度、湿度。
	

	12
	是否超许可范围经营，是否经营超标违禁产品，是否向零售点销售专业燃放类产品。
	

	13
	库房内危险物品的堆放是否符合GB11652要求（堆码稳定、整齐且在标志线内，主通道的宽度不小于1.5m，每个堆垛的边长不超过10m，堆垛间距不小于0.7m，与墙间距不小于0.45m，高度不超过2.5m）。
	

	14
	是否按照AQ4102的要求进行产品信息、生产企业信息、购买单位信息进行登记，产品包装箱上是否粘贴流向登记标识码，并扫描录入烟花爆竹流向管理信息系统。
	

	15
	是否购进或者储存非法、超标、冒牌、伪劣产品以及将不同危险等级产品混存。
	

	16
	是否储存、经营“假大空”组合烟花产品。
	


附件3

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表

名称：                       时间：
	序号
	排查内容
	检查情况

	1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是否用打证程序打印（2020年9月1日起新办证），并悬挂在醒目位置。
	

	2
	主要负责人是否考核合格，销售人员是否经过安全教育培训。
	

	3
	零售场所的安全距离是否符合AQ4128规定。
	

	4
	是否与居民居住场所在同一建筑物内，存在“前店后宅、下店上宅”等问题。
	

	5
	零售场所是否张贴有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是否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6
	存放产品数量是否超过许可证载明限量，产品堆放是否整齐、稳定。
	

	7
	销售产品的外包装箱上是否粘贴流向等级标识码。
	

	8
	是否销售超标违禁、假冒伪劣、非法生产、专业燃放类烟花爆竹；是否销售“假大空”组合烟花产品。
	

	9
	是否在许可证载明的区域外储存烟花爆竹产品。
	

	10
	是否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附件5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旺季安全检查情况周调度表

填报单位：       州（市）应急管理局
	检查
层级
	本地区生产企业基本情况
	本周工作情况

	
	总数
	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数
	本周在产企业数
	许可证到期停产整改企业数
	检查企业数量
	检查发现
隐患情况
	隐患整改
情况
	执法处罚情况
	查处“假大空”产品情况（数量、处罚等）

	
	
	
	
	
	
	隐患总数
	重大隐患数量
	整改总数
	重大隐患整改数量
	吊销许可证数量
	暂扣许可证数量
	罚款企业数量
	罚款金额
	

	州市
	
	
	
	
	
	
	
	
	
	
	
	
	
	

	县级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本周检查发现的重大隐患相关情况（企业名称、重大隐患内容、整改落实情况〈整改未落实到位的在后续周调度表中续报，直至整改落实到位〉）如下：

1.                                                          
                                                                
                                                                
2.                                                          
                                                                
                                                                

3.                                                          
                                                                 
附件6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旺季安全检查情况周调度表
填报单位：       州（市）应急管理局
	检查
层级
	本地区批发企业总数
	本周工作情况

	
	
	检查企业数量
	检查发现
隐患情况
	隐患整改情况
	执法处罚情况
	查处“假大空”产品情况（数量、品牌、厂家、处罚等）

	
	
	
	隐患总数
	重大隐患数量
	整改总数
	重大隐患整改数量
	吊销许可证数量
	暂扣许可证数量
	罚款企业数量
	罚款金额
	

	州市
	
	
	
	
	
	
	
	
	
	
	

	县级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本周检查发现的重大隐患相关情况（企业名称、重大隐患内容、整改落实情况〈整改未落实到位的在后续周调度表中续报，直至整改落实到位〉）如下：

1.                                                          
                                                                
                                                                
2.                                                          
                                                                
                                                                

3.                                                          
                                                                
                                                                
附件7
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检查情况周调度表
填报单位：       州（市）应急管理局
	检查层级
	本地区零售店（点）总数
	本周工作情况

	
	
	检查零售店（点）数量
	发现不具备安全条件零售店（点）数量
	执法处罚情况
	查处“假大空”产品情况（数量、品牌、厂家、处罚等）

	
	
	
	
	吊销许可证数量
	暂扣许可证数量
	罚款零售店（点）数量
	罚款金额
	

	州市
	
	
	
	
	
	
	
	

	县级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0年10月23日印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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